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麻章区村镇环卫市场化作业服务费

评价年度：2024年
评价单位（公章）：湛江市麻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填报日期：2025年8月14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为进一步创新我区环卫作业管理机制，实现环境卫生管理科学化、服务社会化、运作市场化的目标，不断提升城区形象，努力改善人居环境，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主要内容：一是麻章区镇村(麻章区创卫范围以外)的生活垃圾清运至指定的垃圾压缩站，1000人以上自然村垃圾按一天清运二次，1000人以下自然村垃圾按两天清运一次。

二是湖光镇镇区、太平镇镇区道路麻章镇12条城边村(大路前村、洋尾村、北乐坑村、赤岭上村、赤岭下村、迴龙内村、李家坡村、黄外村（含小村）、水沟旧村、城家外村、云头下村、太和工业园区)范围内清扫保洁工作。

三是麻章镇、湖光镇、太平镇(麻章区创卫范围以外)沿途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水泥硬化村道道路所有硬底化道路垃圾清理工作。

四是湖光镇、太平镇垃圾压缩站的垃圾转运至市冯村生活垃圾填埋场，做到日收日清。

五是湖光镇、太平镇垃圾压缩站、公厕的管养（包括垃圾压缩设备的操作、压缩站清洁除臭、设备设施维护管理等）。

六是垃圾桶清洁维护工作。

七是辖区内突发性事件中的清扫保洁及垃圾清运工作，卫生常态恢复工作。

镇村实施环卫作业市场化范围：麻章区行政区域除麻章中心城区、火车西站保洁区、湖光创卫保洁区（海大路和湖光岩外环路）以外所有区域。

根据《中共麻章区委八届第92次常委会议纪要》要求，明确麻章区镇村环卫作业市场化服务第一轮承包期从2016年1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共8年。第一年承包费用为19262991.72元，每年递增3.5％，由区财政局按合同拨付。同时建立相应的综合考评制度，实行月考核制度，在考核达标基础上按月支付承包费。

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总体目标：建立垃圾“统一收集、统一转运、集中处理”的生活垃圾治理体系

2、阶段性目标：通过实施环境卫生委托业务项目，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基本实现镇村道路整洁干净，卫生工作井然有序，无卫生死角等脏、乱、差现象存在，初步实现镇村环境卫生干净整洁，为提高城市形象，方便群众生活，实现全区人居环境和旅游环境的持续提升和改善奠定基础。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目的：实现镇村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2、对象和范围：麻章镇村生活垃圾市场化项目的项目支出资金和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全面评价政策执行效果、资金使用绩效。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对专项资金重点评价安排使用的科学性、精准性、及时性、有效性等，对预算项目主要评价项目支出的合理性、规范性、及时性、有效性等。

（3）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评价指标体系

2023年麻章区镇村生活垃圾环卫作业市场化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主要包括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一级指标）四部分内容，下设9个二级指标，15 个三级指标。项目决策25 分、项目过程25 分、项目产出30 分、项目效益 20 分，合计 100 分。综合得分在 90-100（含 90 分）为优秀，80-90（含 80 分）为良好，60-80（含60 分）为中等，60 分以下为差。

评价方法和标准
评价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和公众评判法，以预先设定的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将项目的绩效目标与其实际所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分析，对项目资金的使用绩效做出全面评价。 

绩效评分的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2024年预算绩效评价的相关规定，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从预算、执行、验收、资金支付等流程层层把关，严格按照部门预算进行部门项目支出，涉及“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经过会议研究决定。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申报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并责成项目实施单位加强日常监督，依据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切实做到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三、绩效自评结果

2024年麻章区村镇环卫作业市场化经费项目立项依据充分，预算编制合理，绩效产出和效益表现较好，整体实施成效良好，根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本项目自评得分为100分，绩效等级为“优”。
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一）资金管理过程情况

1.资金管理情况。

本年度预期投入2000万元、调整预算安排1382.67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382.67万元。
2.绩效目标管理情况。

我局根据《麻章区村镇生活垃圾市场化服务项目合同》结合环卫工作实际设定了各项绩效指标，绩效目标设置完整规范、科学合理、且可衡量，内容清晰明确，对项目实施的预期效益描述恰当。   

3.事项管理情况。

我局认真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开展预算执行监控，根据已制定的《麻章区城综局关于整治拖欠环卫工人工资问题的实施方案》《麻章区村镇环卫作业现场考核评分暂行标准》等管理制度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考核管理，做好项目实施情况监管工作，监管责任落实到位。

    我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能够按照专项资金有关管理制度规定，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并结合麻章区村镇生活垃圾市场化服务项目合同约定的考核办法进行项目实施管理，落实管理责任。按相关业务管理制度、合同考核办法执行项目管理，项目各方面的制度较为健全，各方面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包括相关管理制度健全性及执行情况，对项目建设或方案实施开展检查、监控、督促整改情况。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该指标满分17.5分，得分17.5分）

1）道路保洁覆盖率（该指标满分5.83分，得分5.83分）
根据《麻章区村镇生活垃圾市场化服务项目合同》，按合同约定开展道路保洁工作，故指标完成率为100.00%，自评得分5.83分。
2）公厕保洁个数（该指标满分5.83分，得分5.83分）
根据《麻章区村镇生活垃圾市场化服务项目合同》，本项目需完成公厕保洁总计2座，实施合同约定的公厕保洁数量总计2座，超符合方案预期要求，自评得分5.83分。

3）保洁人员数量（该指标满分5.83分，得分5.83分）
根据《麻章区城综局关于整治拖欠环卫工人工资问题的实施方案》，对环卫作业服务机构配备人员的验收单或人员工资发放表显示，合同生效后，项目环卫作业人员实际投入339人，达到了方案预期要求，自评得分5.83分。
（2）质量指标/环卫作业服务质量考核合格率100%（该指标满分5.83分，得分5.83分）
根据《湛江市市区环境卫生检查评价办法》，我局每月对各区环境卫生进行检查评价，2024年1-12月成绩显示，考核得分均在合同以上，合格率100%，自评得分5.83分。
（3）时效指标/按时完成率≥90%（该指标满分5.83分，得分5.83分）
《麻章区村镇生活垃圾市场化服务项目合同》约定的道路保洁、垃圾收集转运等服务内容均能按时完成，生活垃圾做到一日两清，相应的数量指标全部达到预期。特别是徐闻遭遇“摩羯”超强台风时，能及时响应区级统筹调配应急支援徐闻开展灾后垃圾清理，达到了方案预期要求，自评得分5.83分。
（4）成本指标/成本控制率≤100%（该指标满分5.85分，得分5.85分）
成本控制方面，本项目采购合同价格均未超过《麻章区村镇生活垃圾市场化服务项目合同》的费用测算结果，未超出招标控制价，项目成本属于合理范围，自评得分5.85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1）经济效益指标/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65%（该指标满分7分，得分7分）

根据省住建厅计算公式：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可回收物回收量+焚烧处理量×焚烧处理的资源化率折算系数（炉排炉型 0.8；流化床型 0.5）+厨余垃圾处理量×厨余垃圾处理的资源化率折算系数（0.9）+卫生填埋处理量×卫生填埋处理的资源化率折算系数（0.1））/（可回收物回收量+生活垃圾清运量）×100%。2024年市区生活垃圾已实现全部焚烧处理（焚烧的资源化率折算系数为0.8），且还有部分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物进行了回收利用，2024市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大于87%，自评得分7分。

（2）社会效益指标/提升环境卫生管理水平，助力巩固国家卫生城市（该指标满分7分，得分7分）

本项目是开展国家卫生城市复审的重要环节，项目在巩卫复审期间保障了日常以及迎检时的城市卫生，做了大量卫生整治工作，据与区巩卫办了解，我市已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据反馈，国家可能不正式发文反馈相关巩卫检查），自评得分7分。

（3）生态效益指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9%（该指标满分7分，得分7分）
根据住建部办公厅《关于湛江市2024年下半年度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情况的通报》，2024年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100%，自评得分7分。

（4）可持续影响指标/保持市区环境卫生保洁效果（该指标满分7分，得分7分）

在2016年签订的项目实施合同服务期为8年，对麻章区村镇环境卫生保洁效果长期可持续，自评得分7分。

（五）村民满意度90%

通过问卷依形式开展了满意度调查，村民满意度为90%，自评得分7分。
五、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无。

六、改进意见

无。

七、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将自评结果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绩效自评可在网站信息公开专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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